
商标业务电子证据提交指引

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商标评审规则》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等相关法律及有关规定，为方便当事

人及代理机构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业

务，现将电子证据材料提交形式要求告知如下。

一、电子证据形式要求

当事人应对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和制作目录

清单，并签名盖章。证据文件页数和页码应与证据目录保持

一致。对于证据目录有单独上传通道的商标业务，应将证据

目录上传至单独通道中。

证据目录样式示例：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件数 页码 备注

1  生产经营合同/发票 ... 5  1-10 ... 

2 诉争商标品牌产品照片 ... 3  11-15 ... 

3 XX公证书  ... 1 16-17 ... 

4  宣传推广照片、宣传

手册

... 3  18-30 ... 

... ... ... ... ... ...

文件命名应当规范，与文件内容及证据目录中“证据名称”

保持一致，并注明文件所在页码。



文件命名示例：

1.建议采用专业扫描设备对证据材料进行扫描，要求内

容清晰可辨识、无歪斜，并按照阅读习惯进行方向调整，空

白、重复扫描影像应予剔除，扫描形成的电子证据材料分辨

率建议为 200—300DPI。

2.包含印章、照片、彩色插图、多色文字等彩色文件，

应采用彩色模式（不低于 24位色）进行扫描。

3.制作文件时需要保证材料的完整性，例如身份证需要

提交正反两面、公证材料要按照页码顺序上传等。

4.应避免在同一案件中重复提交相同的证据材料。同时，

对于大量同类证据文件（如大量照片、大量发票等），建议

按照证据材料主题及类别集成到一个或多个 PDF文件中。

5.制作 PDF文件时，建议勾选“创建标签时使用标题”选

项

1.撤三答辩、撤销复审申请、撤销复审答辩的补充材料

证据容量由 200MB调整为 400MB，补充材料容量可与申请

（或答辩）证据容量共享。



2.其他业务证据容量要求保持不变。

证据材料应使用 A4型纸的电子文本，格式统一为 PDF

格式（声音商标等特殊情形商标业务除外）。如需使用视频

中部分场景作为证据，可将相关画面截图说明，并以 PDF格

式上传。所有文件均要求保存原件备查。

证据材料通道支持上传多个文件，文件数量不超过 15

个，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50MB。

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禁止在商标网上服务系统上传。另

外，对于需进行双方当事人证据交互的商标业务（如异议、

撤三和评审双方当事人案件等），若证据材料中包含当事人

商业秘密，应当在申请或答辩时“正副本是否一致”勾选“否”，

通过专用通道上传包含商业秘密的部分证据材料，并在申请

书和证据目录中标注。专用通道仅可上传包含商业秘密的部

分证据材料，不得将常规证据材料上传至专用通道；专用通

道与常规证据材料上传通道共享该业务证据容量。

同一当事人在同一项商标业务申请中，不得同时提交电

子及纸质材料：申请人通过网申系统提交商标业务申请的，

后续该申请其他材料（如补充材料、补正回文、质证回文等）

应当通过网申系统提交，不可提交纸质材料；答辩人通过网

申系统提交商标业务答辩材料的，该商标答辩的后续材料



（如答辩补充材料、答辩补正回文等）应当通过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网上服务系统提交，不可提交纸质材料。但在必要

时，商标局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对应的纸件材

料、实物证据等。

二、注意事项

：在网申系统中扫码提交商标业

务申请或回文等材料后，不可再对已提交的内容进行更新或

修改。

：应在网申系统中选择正确的

功能模块，办理商标业务。

：对于过渡期已提交的纸件申请和

因特殊情况提交的少数纸件申请，如需提交电子存储装置的，

我局仅接收仅可一次性写入的光盘；光盘内文件大小、文件

命名规则、证据目录等与网上申请电子证据要求相同；文件

应进行归纳整理，并仅有一级目录，不可存在任何文件夹嵌

套情形。不符合本指引要求提交的光盘，我局可视情况通知

当事人补正。

提交商标电子证据材料的日期

以提交至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的时间为准，商标网上服务系统

未能正常接收的，视为未提交。

三、其他说明

本指引未尽事宜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负责解释。当

事人及代理机构在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业务时，如有问题

可通过咨询电话、网上留言、商标注册大厅和地方商标业务



受理窗口等渠道进行咨询。当事人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

理业务存在困难的，可前往商标注册大厅或地方商标业务受

理窗口，由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办理。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